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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3/2021_2022__E5_88_91_E

6_B3_95_E5_8F_98_E5_c36_483086.htm 如同往年一样，刑法大

纲保持大体不变的状态，总论部分仅在犯罪分类的考点中增

加了一项自然人犯罪与单位犯罪的区分。刑法分则中根据刑

法修正案（六）调整了相关罪名，并增加一些罪名。备

战2007年司考，考生关注的重心仍然是最新的法律及司法解

释。2007年大纲明确列出了刑法部分主要的法律文件，通过

与去年的对比，很容易发现今年新增的内容：一个刑法修正

案和四个司法解释。因为刑法修正案（六）的内容完全体现

在大纲及教材中，故将其与大纲变化一并说明。 一、2007大

纲的新增内容： 1.刑法大纲中关于犯罪法定分类部分新增了

“自然人犯罪与单位犯罪”，单位犯罪问题近年来考查很多

，属于重要考点，必然会在2007年的司法考试中有所涉及，

希望广大考生认真掌握。 2.在危害公共安全罪这一章里，新

大纲删掉了考点“重大责任事故罪”，新增了“生产、作业

责任事故罪”、“强令违章冒险作业事故罪”和“不报、谎

报安全事故罪”、“重大群众性活动安全事故罪”，考生要

对这些变化有所了解。 3.在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一

章中，主要变化为：将“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改为“提供

虚假财会报告、不依法披露信息罪”，将“公司、企业人员

受贿罪”、“对公司、企业人员行贿罪”改为“商业受贿罪

”、“商业行贿罪”，新增了“隐匿、故意销毁会计凭证、

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罪”、“虚假破产罪”和“损害上

市公司利益罪”。将“违法向关系人发放贷款罪”改为“违



法发放贷款罪”，将“用账外客户资金非法拆借、发放贷款

罪”改为“吸收客户资金不入账罪”，增加了“骗取金融机

构信用罪”、“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擅自运用客户

资金、财产罪”、“违规运用资金罪”，修改了“操纵证券

、期货市场罪”、“非法出具金融票证罪”。 以上几个罪名

属于2007年新增，实践中比较重要，但这些罪名在司法考试

中却是无关轻重。考生知道大概情况即可，对商业行贿罪、

商业受贿罪要稍加注意。 4.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

一章中，增加了“组织乞讨罪”，需要注意的是，本罪处罚

的是乞讨的组织者，被组织的乞讨者不构成犯罪。但是，如

果组织者既组织残疾人或者未成年人乞讨，自己也进行乞讨

活动，仍应以本罪定罪处罚。 5.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一章中

，增加了“开设赌场罪”，原“窝藏、转移、收购、销售赃

物罪”扩展为“窝藏、转移、收购、销售、掩饰、隐瞒赃物

罪”。刑法修正案（六）不但扩大了赃物犯罪的表现形式，

增加了掩饰和隐瞒两种，而且把犯罪对象从赃物扩大到赃物

及其收益。 6.渎职罪一章中，新增了“枉法仲裁罪”，考生

要注意的是：虽然仲裁员不属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枉法仲

裁罪却被列入了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为主体的渎职罪中。 二

、新增司法解释 1.《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

理利用互联网、移动通讯终端、声讯台制作、复制、出版、

贩卖、传播淫秽电子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 考点预测：考生应重点把握该解释第一条第一、二款

的规定，第七条、第八条的规定。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走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考点

预测：考生在复习过程中，应了解该解释的具体内容，在此



基础上，重点掌握第一、二、五、六、八条的规定。 3.《最

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油气、破坏油气

设备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考点预测：

考生在准备司法考试时应关注这个司法解释，并且着重理解

并掌握该解释第一、三、四、六、七条的规定。 4.《最高人

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矿山生产安全刑事案

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考点预测：考生在复习司

法考试的过程中，应了解该解释的有关规定并且注意对该解

释第七、八、九、十、十一条的掌握。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